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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北大學 函
地址：23741 新北市三峽區大學路151號

聯絡人：王嘉鈴

聯絡電話：(02)8674-1111#66115

傳真：(02)8671-8028

電子信箱：afra@gm.ntpu.edu.tw

受文者：中山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中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6月3日

發文字號：北大教字第1081000305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1-課程明細表1份、2-暑修報名表1份、3-課程海報2份 

(A095G0000Q108100030500-1.pdf、A095G0000Q108100030500-2.pdf、

A095G0000Q108100030500-3.pdf、A095G0000Q108100030500-4.pdf)

主旨：為提供業獲錄取大學校院之準大學生，預先修習大學基礎

課程以充實暑假學習生活，本校於今(108)年暑期規劃開

設「暑期大學先修課程（以下簡稱暑期AP課程）」，惠請

協助公告周知並鼓勵貴校有興趣之準大學生踴躍選修，請

查照轉知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校於今(108)年暑期規劃開設「暑期AP課程」，共計26

門，第一期計18門、第二期計8門，開課科目詳參「107學

年度暑期AP課程擬開課程明細表」（附件1）。俾便業獲錄

取之準大生提早修讀並銜接大學課程，歡迎有意願之各校

學生至本校修讀。

二、本校暑期AP課程上課時間說明如下：

(一)第一期上課期間：自108年6月24日(一)起至7月26日(五)

止，共計五週。

(二)第二期上課時間：自108年7月29日(一)起至9月6日(五)

止，共計六週。

保存年限:
檔　　號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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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報名日期及地點：

(一)報名時間：欲報名第一期課程：108年6月3日(一)～6月

18日(二)，上午9時至下午4時（假日不受理）；欲報名

第二期課程：108年7月8日(一)～7月23日(二)，上午9時

至下午4時（假日不受理）。

(二)報名地點：請至臺北大學三峽校區行政大樓3樓教務處課

務組報名（新北市三峽區大學路151號）。

(三)報名流程：凡欲報名之學生，敬請填妥「暑修報名表

（表2_暑期AP課程報名用）」，並檢附「已獲大專校院

之錄取證明」，依表內流程逕向本校教務處課務組辦

理，經本組審核後，至本校出納組繳費，並於報名期間

前繳回報名表予本組（檢附繳費證明），方完成報名，

限額課程將依報名完成之順序錄取；並隨函檢附「暑修

報名表（表2_暑期AP課程報名用）」（附件2）。

四、敬請惠予公告周知及課程海報張貼（附件3），並鼓勵貴校

學生踴躍報名參加，毋任感荷。如前項有關本校暑期AP課

程及報名之未盡事宜，請至本校網頁「教務處/課務組/AP

課程專區」中查詢（網址：https://www.ntpu.edu.tw

/admin/a7/org/a7-2/course_download8.php）。

五、課程聯絡窗口：(02)8674-1111分機66115，王小姐。

正本：各公私立大學校院、全國高級中等學校
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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